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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１

名。会议由董事长邓颖忠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书面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的要求，公司需要将《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

款加以修改，并将修改后的《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报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批准，

批准生效后报工商登记部门备案。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修改如下：

原公司章程原第二十条为：

第二十条 公司的发起人为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中顺公司、隆兴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

佳畅贸易有限公司、中山市中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都华明光源材料有限公司、常德益嘉贸易有限

公司、彭州市亨茂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加德信投资有限公司、中山市新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中山

市一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中山市辉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中山市裕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该等发

起人以各自持有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限公司的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作为出资，并以发起设立方式

设立公司，各发起人认购股份数和持股比例分别如下：

发起人名称 认购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８０９．８６４ ４０．０８２２％

中顺公司

３

，

４３５．６２４ ２８．６３０２％

隆兴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广州市佳畅贸易有限公司

６６３．９００ ５．５３２５％

中山市中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４６４．２２０ ３．８６８５％

成都华明光源材料有限公司

３６０．８４０ ３．００７０％

常德益嘉贸易有限公司

３１７．３５２ ２．６４４６％

彭州市亨茂贸易有限公司

２９０．８６８ ２．４２３９％

深圳市加德信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５．３２４ ２．１２７７％

中山市新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中山市一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８．００４ ０．０６６７％

中山市辉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８．００４ ０．０６６７％

中山市裕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０．０５００％

合计

１２

，

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上述各发起人，分别以其在原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限公司的权益折股取得公司股份。

现公司章程第二十条修改为：

第二十条 公司的发起人为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中顺公司、隆兴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

佳畅贸易有限公司、中山市中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都华明光源材料有限公司、常德益嘉贸易有限

公司、彭州市亨茂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加德信投资有限公司、中山市新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中山

市一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中山市辉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中山市裕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该等发

起人以各自持有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限公司的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作为出资，并以发起设立方式

设立公司，各发起人认购股份数和持股比例分别如下：

发起人名称

认购股份数

（万股）

持股比例

（

％

）

发行后股份数

（万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

）

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８０９．８６４ ４０．０８２２ ４

，

８０９．８６４ ３０．０６１７

中顺公司

３

，

４３５．６２４ ２８．６３０２ ３

，

４３５．６２４ ２１．４７２７

隆兴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

广州市佳畅贸易有限公司

６６３．９００ ５．５３２５ ６６３．９００ ４．１４９４

中山市中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４６４．２２０ ３．８６８５ ４６４．２２０ ２．９０１４

成都华明光源材料有限公司

３６０．８４０ ３．００７０ ３６０．８４０ ２．２５５３

常德益嘉贸易有限公司

３１７．３５２ ２．６４４６ ３１７．３５２ １．９８３５

彭州市亨茂贸易有限公司

２９０．８６８ ２．４２３９ ２９０．８６８ １．８１７９

深圳市加德信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５．３２４ ２．１２７７ ２５５．３２４ １．５９５８

中山市新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１．１２５０

中山市一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８．００４ ０．０６６７ ８．００４ ０．０５００

中山市辉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８．００４ ０．０６６７ ８．００４ ０．０５００

中山市裕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０．０５００ ６．０００ ０．０３７５

社会公众股东

０ 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本表列出的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本表中所列示的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

数上略有差异。

上述各发起人，分别以其在原中山市中顺纸业制造有限公司的权益折股取得公司股份。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九十八条为：

第一百九十八条 本章程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之日起实施。

现公司章程第一百九十八条修改为：

第一百九十八条 本章程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取得所需的全部批准后生效。修改时

亦同。

修改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公司申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对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结果，修

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对公司董事会予以相关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８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星化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收到庆祖森先生

和庆光梅女士的权益变动报告书，庆祖森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７

，

６９０

，

０００

股，

１２

月

２２

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２０

，

２０７

，

７０７

股全部转让给庆光梅女

士；本次转让完成后，庆祖森先生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起累计减持华星化工股份

２７

，

８９７

，

７０７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９．４９４％

，不再持有华星化工的股权；庆光梅女士增持华星化工股份

２０

，

２０７

，

７０７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６．８７７％

一、股份变动具体情况

１

、证券交易系统减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庆祖森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７

，

６９０

，

０００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１７％

，减持价格为

７．３０

元

／

股。

２

、协议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庆祖森先生与庆光梅女士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庆祖森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全部转让给庆光梅女士，转让股份

２０

，

２０７

，

７０７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８７７％

，

转让价格为

７．９７

元

／

股。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

２０１０－０４３

号公告。

庆光梅女士与庆祖森先生系父女关系，且与公司第一大股东、董事长谢平先生系夫妻关系；截止目

前谢平先生持有公司

２５

，

３６２

，

１６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６３１％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庆祖森先生、谢平

先生（第一大股东）和庆光梅女士（第二大股东）分别持有公司股份为：

０％

、

８．６３１％

、

６．８７７％

，其合并持有

公司

１５．５０８％

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

司

２０１１－００２

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号公告（《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

１

、庆祖森先生签署的《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

、庆光梅女士签署的《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８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华星化工

股 票 代 码：

００２０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庆祖森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象山路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象山路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

○

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持股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但需按有关规定向相关部门备案。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指庆祖森；

上市公司、华星化工、公司：指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指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协议转让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向庆光梅女士转让其所持有华星化工

２０

，

２０７

，

７０７

股股份的行

为；

《股份转让协议》指：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庆光梅女士就本次协议转让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

中国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元：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庆祖森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象山路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象山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起不再担任华星化工董事、董事长等职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在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因个人原因而减持。本次减持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

华星化工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华星化工第一大股东，持有

９．４９％

的公司股份。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所作出的承诺：

Ｉ．

保证所持有的华星化工非流通股股份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ＩＩ．

在上述承诺期届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原持有华星化工非流通股股份数量占华星化工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

五，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ＩＩＩ．

承诺在第

Ｉ

条承诺期满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出售的原

持有华星化工非流通股股份的价格不低于

３．１１

元（当公司派发红股、转增股本、增资扩股、配股、派息等

使公司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对此价格进行除权处理）；

ＩＶ．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原持

有华星化工非流通股股份数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

做出公告，但无需停止出售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因年龄和身体等原因辞去了董

事长、董事等职务；根据上述承诺，截至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华星化工股份均可上市流通。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及变动情况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７

，

６９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１７％

，减持价格为

７．３０

元

／

股。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庆光梅女士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将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庆光梅女士，转让股份

２０

，

２０７

，

７０７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６．８７７％

，转让价格为

７．９７

元

／

股。

本次减持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二、上述股份转让协议情况

（一）本次协议转让当事人

出让方：庆祖森

受让方：庆光梅，该受让主体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庆光梅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亳州路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亳州路

庆光梅女士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系父女关系， 且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董事长谢平先生系夫妻关

系。截止目前，谢平先生持有公司

２５

，

３６２

，

１６９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８．６３１％

，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并

持有公司

１５．５０８％

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协议转让的主要内容

甲方：庆祖森

乙方：庆光梅

１

、转让股份数额：甲方持有华星化工

２０

，

２０７

，

７０７

股，占华星化工总股本的

６．８７％

，性质为

Ａ

股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甲方同意将其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转让的股份。

２

、转让价格：本协议签订之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华星化工股票平均收盘价的

９５％

，即每股

７．９７

元，转让

金总额为

１６１

，

０５５

，

４２５

元。

３

、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按照证券交易所和登记公司颁布的《上市公

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办理股份转让和转让金支付等。

４

、税费承担：与本协议签署和履行有关的一切税费按照有关政策和法律规定，由应缴方各自承担。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权力限制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华星化工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权利被限制的情形，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

押、冻结等。本次拟转让的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拟转让的股份不

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四、本次协议转让的批准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不需要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

五、 本次协议转让涉及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动的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华星化工股份。鉴于庆光梅女士与信息披露义务人

系父女关系，且与公司大股东、董事长谢平先生系夫妻关系；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谢

平先生（第一大股东）和庆光梅女士（第二大股东）分别持有公司股份为：

０％

、

８．６３１％

、

６．８７７％

，其合并持

有公司

１５．５０８％

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该公告后

２

日内，应当停止买卖华星化工的股

票。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签署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华星化工股票具

体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买入

／

卖出 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卖出

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３８－９．４６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卖出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７８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卖出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３６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卖出

７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７．３０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

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庆祖森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庆祖森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安徽省巢湖市和县乌

江镇

股票简称 华星化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庆祖森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

象山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动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７

，

８９７

，

７０７

股 持股比例：

９．４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２７

，

８９７

，

７０７

股 变动比例：

９．４９％

变动后数量：

０

股 变动后比例：

０．０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庆祖森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８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３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华星化工

股 票 代 码：

００２０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庆光梅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亳州路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亳州路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

○

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持股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但需按有关规定向相关部门备案。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指庆光梅；

上市公司、华星化工、公司：指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指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协议转让

／

本次权益变动指：庆祖森先生向信息披露义务人转让其所持有华星化工

２０

，

２０７

，

７０７

股股份的行为；

《股份转让协议》指：庆祖森先生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就本次协议转让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

中国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元：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庆光梅

性别：女

国籍：中国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亳州路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亳州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在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因个人原因而增持。本次协议转让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华星化

工

２０

，

２０７

，

７０７

股股份，占华星化工总股本的

６．８７７％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排除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华星化工中拥有的权益的可能性。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及变动情况

（一）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华星化工的股权。

（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庆祖森先生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拟受让其所持华星化工

２０

，

２０７

，

７０７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６．８７７％．

本次转让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华星化工

２０

，

２０７

，

７０７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６．８７７％

。

二、上述股份转让协议情况

（一）本次协议转让当事人

出让方：庆祖森

受让方：庆光梅，该受让主体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庆光梅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亳州路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亳州路

庆光梅女士与庆祖森先生系父女关系，且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董事长谢平先生系夫妻关系。截止目

前，谢平先生持有公司

２５

，

３６２

，

１６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６３１％

，与庆祖森先生合并持有公司

１５．５０８％

的股

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协议转让的主要内容

甲方：庆祖森

乙方：庆光梅

１

、转让股份数额：甲方持有华星化工

２０

，

２０７

，

７０７

股，占华星化工总股本的

６．８７％

，性质为

Ａ

股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甲方同意将其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转让的股份。

２

、转让价格：本协议签订之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华星化工股票平均收盘价的

９５％

，即每股

７．９７

元，转让金

总额为

１６１

，

０５５

，

４２５

元。

３

、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按照证券交易所和登记公司颁布的《上市公司流

通股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办理股份转让和转让金支付等。

４

、税费承担：与本协议签署和履行有关的一切税费按照有关政策和法律规定，由应缴方各自承担。

三、庆祖森先生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权力限制

庆祖森先生在华星化工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权利被限制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等；本次拟转让的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拟转让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

转让的情况。

四、本次协议转让的批准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不需要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

五、 本次协议转让涉及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动的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庆祖森先生不再持有华星化工股份。鉴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庆祖森先生系父女

关系，且与公司大股东、董事长谢平先生系夫妻关系；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庆祖森先生、谢平先生（第一大

股东） 和信息披露义务人 （第二大股东） 分别持有公司股份为：

０％

、

８．６３１％

、

６．８７７％

， 其合并持有公司

１５．５０８％

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该公告后

２

日内，应当停止买卖华星化工的股票。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书签署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华星化工股票的

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买入

／

卖出 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 卖出

９０００ ８．８３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

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庆光梅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庆光梅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安徽省巢湖市和县乌

江镇

股票简称 华星化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庆光梅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安徽省合肥市亳州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动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０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２０

，

２０７

，

７０７

股 变动比例：

６．８７７％

变动后数量：

２０

，

２０７

，

７０７

股 变动后比例：

６．８７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庆光梅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

2011

年

1

月

15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

2011-001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通

知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应参

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监事宋青林、姚荣国、冯建亮及董事会秘书徐海忠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与会董事对本次董事会各项议案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潍坊银

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等银行办理授信业务，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贴

现、票据致函以及贸易融资等业务，融资总额不超过

8

亿元人民币，具体事宜以与银行签订的合同

协议为准。

本额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关于向海外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了加快公司发展，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歌尔电子有限公司（美国）、歌

尔电子（芬兰）有限公司各增加投资

300

万美元。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2011-001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约在

46

亿元至

50

亿元之间，比上年同期增长

30％－40％

。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541,446,876

元 （按中国会计准则）

3,552,347,099

元 （按国际会计准则）

2

、基本每股收益：

0.24

元（按中国会计准则）

0.24

元（按国际会计准则）

三、

2010

年度业绩增长主要原因

公司主要产品价格上涨及铜、锌产品产量略有增长。

四、其它相关说明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11-001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产品提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随着公司生产用各种橡胶产品、溶剂油、炭黑、化工材料、线绳、帆布等各种原辅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公

司生产经营成本大幅提高。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良性运行，确保公司的盈利水平，公司研究决定，从

2011

年

1

月

15

日起，所有产品的销售价格在原价格基础上上调

10 %

。

本次调价将致

2011

年度增加净利润约为五百万元。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

1

、客户对公司此次提价以后新的产品价格的接受程度以及持续时间不能确定，存在产品价格继续波

动的风险；

2

、原辅材料价格继续攀升，使公司面临成本继续提高的风险。

3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的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600243

股票简称：青海华鼎 编号：临

2011-02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向公司全体董事发

出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表决

董事

10

人，实参加表决董事

9

人，董事刘学进因事请假未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于世光主持，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事项及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苏州江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对全资子公司苏州江源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

5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特此公告。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031

证券简称：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03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以

当面送达、传真及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上午

10:00

以通讯方式召开，应

到董事

8

人

,

实到董事

8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粮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2010

年

9

月

30

日）》；

关联董事周政、柳丁、马建平、殷建豪、马德伟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情况：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11-002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日，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收到大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科瑞

天诚

"

）函告，获悉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具体

事项如下：

一、

2010

年

5

月

17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27

万股质押给中铁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

中铁信托

"

）作为借款担保（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1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

2010-030

号公告）。

2011

年

1

月

11

日，科瑞天诚将上述质押给中铁信托的

227

万股以及因

2010

年中期转增所增加的

158.9

万股合计

385.9

万股全部解除质押。

同日，科瑞天诚将

385.9

万股重新质押给中铁信托作为借款担保，借款金额为

6,600

万元，担保期

限为不超过

6

个月；将

350

万股和

315

万股分

2

笔合计

665

万股，质押给中铁信托作为借款担保，借款

金额为

11,400

万元，担保期限为自融资资金到帐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二、

2009

年

4

月

10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114

万股质押给烟台安林

果业有限公司（

"

安林果业

"

）作为借款担保，分别于

2009

年

12

月

10

日、

2010

年

3

月

3

日将其中的

439

万股、

225

万股解除质押 （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14

日、

2009

年

12

月

15

日、

2010

年

3

月

9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

2009-017

、

2009-044

、

2010-006

号公告）。

2011

年

1

月

12

日， 科瑞天诚将上述质押给安林果业的

450

万股以及因

2010

年中期转增所增加

的

315

万股合计

765

万股中的

365

万股解除质押。

同日，科瑞天诚将

250

万股质押给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作为借款担保，借款金额为

5,

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不超过

12

个月。

上述关于股份解除质押和重新质押的手续已分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质押期限自办理重新质押之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之日止。

科瑞天诚共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200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

27,200

万股）的

37.50%

；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为

750.9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76%

； 本次质押的股份数为

1,

300.9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78%

；累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0,084.7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08%

。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